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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principle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Performance test schedules

    本标准等效采用ISO 4180/1《完整、满装的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规则 第一

部分:一般原理》。
    试验大纲随运输包装件运输途径不同而不同，因此本标准是制订适用的试验大纲的基本原则。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时，如有必要，应由有关方面(例如，包装设计者，内装物制造者，运输部门，货主，

法令规章制订部门或者各方面的任何联合)共同研究确定。
    本标准与GB /T 4857.18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两个标准。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困

    本标准规定了编制运输包装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以及运输包装件经受性能试验后评价包装

件质量时应考虑的因素。

    本标准适用于编制任何一个流通系统的运输包装件性能试验大纲。

2 引用标准

GB 3538运输包装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 4857 包装 运输包装件系列标准

GB 4122包装通用术语

3 术语

3.1 性能试验大纲 performance test schedule
    为确定在流通系统中运输包装件的性能，进行单项或一系列的实验室试验时，所依据的技术文件。

3.2 单项试验大纲 single-test schedule
    用同一种方法进行多次试验的性能试验大纲。必要时，也可用相同或不同的强度和包装件状态进行

重复试验，见GB/T 4857.18.

3.3 多项试验大纲 multi-test schedule
    进行某些试验或一系列试验时编制的性能试验大纲，见GB/T 4857. 18,

3.4 运输包装件 transport package
    产品经过运输包装后形成的总体。

3.5流通系统 distribution system
    产品完成全部包装工作后，直至到达用户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操作，包括所有的装卸、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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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通系统的组成

    流通系统是由一些单个环节组成的，这些单个环节包括:

    a 运输包装件以相同或不同的运输方式从一个场所运送到另一个场所。运翰中包括装卸作业。

    流通系统的运输方式可以是公路、铁路、水运、空运、或这些运输方式的组合。

    b 贮存。

5 危容因案

    在流通系统中，运输包装件要经受一些可能引起它损坏的危害。这些危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其中最重要的是:

    a. 流通系统各环节的特性;

    b. 包装件设计，即包装件的尺寸、质量、形状以及整体搬运辅助装置(如提手)的设计。

6 试验

6.1 运输包装件实验室试验的目的是模拟或重现运输包装件在流通系统中所经受的危害。

6.2 充分了解由这些危害产生的应力，并具有通过特定试验模拟并重现这些应力的能力，以便使试验

中包装件产生的损坏与实际流通系统中观察到的损坏程度相同。
6.3 选择试验强度等级主要取决于引起危害的因素(见第5章)、危害应力和模拟并重现这些应力的能

力(见第62条)，同时还取决于:

    a. 对内装物的防护、密封或防止环境污染方面包装应达到的程度;

    b. 内装物的特性，转运次数和运输费用。

6.4 根据不同试验目的及以往的试验经验，适当选择试验设备。

6.5一般用正常运输包装件作为被试包装件。考虑到包装件内装物的特性和价值时，可以采用模拟内

装物。模拟内装物尺寸及物理性质，均应接近预定内装物的尺寸及物理性质，并按发运前的正常程序对

包装件进行封口。

7 试验方法和试验顺序

7门 试验方法

7.1.1编制单项或多项试验大纲时采用的试验方法，按GB/T 4857.18中表1的规定。

7.1.2 当用不同的试验方法可以达到同一试验目的时，任选一种。

了.2 试验顺序

7.2.， 按本标准第12章提出的程序编制多项试验大纲时，选择的试验项目可按下述推荐顺序进行试

验。推荐顺序如下:

    a.试验时的温湿度调节处理按GB/T 4857.2的规定，，。

    b. 堆码 按GB/T 4857. 3或GB/T 4857.16的规定。

冲击，按GB/T 4857.5和GB/T 4857. 11的规定

气候处理，按GB/T 4857. 9的规定P1
振动，按GB/T 4857.7或GB/T 4857. 10的规定

堆码，按GB/T 4857.3或GB/T 4857.16的规定

冲击，按GB/T 4857.5和GB/T 4857. 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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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2

1)试验顺序开始时的温湿度调节处理，但不排除各单项试验所要求的其他条件的调节处理

2〕更完善的气候条件试验，将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为确定流通系统中共振是否对运输包装件造成危害，应在推荐顺序的b̀堆码”和c“冲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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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共振试验，试验方法按GB/T 4857. 10进行。若能证明这种共振不可能引起损坏时，则此项试验可

以省略

7.2.3

7.2.4

7.2.5

根据流通系统实际状态，在试验大纲中可以适当插入其他试验。

当特殊环境条件下要求不同的试验顺序时，可以确定适用的试验顺序并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运输包装件做单项试验的次数是由单程运输或多程运物等因素决定的。当在流通系统中经常出

现某一特定危害时，则有必要增加相应单项试验的次数。

8 试验强度的选择

    试验强度应根据流通系统中的危害，运输包装件内装物的特性和使用的运输方式来选择。

8门 试验强度基本值
8. 1.1试验强度基本值是以普通流通系统为基础且以“平均”质量和尺寸的运输包装件为对象考虑的

试验强度“基本”值。
8.1.2适用于不同运输方式和贮存方法的试验强度基本值按GB/T 4857.18表2中的规定。

8.2 试验强度优选值
    由于运输方式和运输状态等因素影响，使试验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试验强度的优选系列按

GB/T 4857.18中表3规定。在确定试验强度时，应根据试验方法和危害性质在此范围内优先选择适用

的定量值。

9 试验强度墓本值的修正

9.1 试验强度修正因素
    当已知流通系统的特点或者包装件的特点不同于本标准第8.1.1条时，或者由于运精包装件和内

装物的特点使试验强度合理改变时，都构成了试验强度基本值的修正因素。

9.2 试验强度修正因素的选择

    不能用硬性的规定来选择修正因素，而必须根据流通系统的实际情况和其他人为因素选择对某项

试验强度值的修正因素。对应于不同试验变量和运输方式的修正因素按GB/T 4857.18中表4规定。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试验强度的其他方面进行调整。如，缩短试验时间，采用各种堆码负荷等。

9.3 试验强度修正因素的综合
9.3.1 试验强度修正因素的综合，应以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为基础。当不存在这种因素时，应选择这组

修正因素中的最高值。
9.32 考虑所选因素的累积效应，在合理试验强度优选系列内，偏离试验强度基本值的总和不应超过

两级.但垂直冲击的跌落高度情况除外(见GB/T 4857. 18),如果对流通系统有详尽的了解，说明更多

级别的变动是可行的，则可以修正这一规定。

10 包装件状态的选择

10.1 试验时运输包装件的状态，应是用试验来模拟或重现正常运输情况下包装件经受危害时的状态。

10.2 选择包装件状态时，应该考虑的其他方面:
    a. 同一被试包装件不应以不同的状态进行次数过多的单项试验。例如:对单程运输的包装件，合

理的单项试验次数可以是冲击试验5次，其他试验1次;
    6. 应该避免垂直冲击试验和水平冲击试验之间的重复。例如，对被试包装件的同一表面上实施

这两种试验;
    c. 在可能条件下，应考虑运输包装件的对称性，以避免试验重复。

11 性能试验大纲

11， 采用性能试验大纲的目的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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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在流通系统中运输包装件性能是否合适;

    b. 研究引起运输包装件损坏的原因和防止措施;

        比较运输包装件的合理性;

    d. 确定运输包装件是否符合标准、规范、法规和法令

11.2 性能试验大纲的使用

    单项试验大纲一般用于某种特定危害或研究评定运输包装件对它的适应能力。

    多项试验大纲一般用于评定运输包装件在整个流通系统中的功能。

    单项和多项试验大纲都可用于运输包装件的功能比较

    实施试验大纲时，试验大纲可做为一个整体用于一个或多个被试运输包装件上;或者说，可分别对

相同的包装件进行各项试验。

11. 3 性能试验大纲应符合有关法令、法规或国家标准。

11. 4 在编制试验大纲中除上述的因素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调节处理和试验时用的时间;

    b. 与其他因素有关的试验成本;

        被试运输包装件的数量;

    d. 特定或相类似包装件以往的运输和试验的经验。

12 性能试验大纲的编制程序

    根据构成流通系统的每个环节〔见第4章)，决定试验大纲中所要进行的试验(如果某种特定危害不

会超过某一预定等级，相应于这种危害的试验可以取消)。

    编制程序如下:

    a. 查明流通系统中所含的每个环节及其重复出现的顺序和次数;

物等一

    确定这些环节中包含的危害形式或程度;

  决定模拟或重现这些危害需要进行的试验。包括运输包装件调节处理、包装件状态、设置障碍

    d. 对特定的包装件，针对与其相关的流通系统，确定试验强度基本值;

    e 根据需要，选择加于试验强度基本值的修正因素和修正值，确定最终试验强度值;

    f 按本标准第7.2条规定安排试验。

    J隆能试验大纲的编制举例见GBJT 4857.18附录A(参考件)。

13 验收准则的确定

    被试包装件的验收准则，应根据包装件或其内装物质量的降低程度、内装物的减少程度、包装件或

其内装物变质的程度、或者根据已损坏包装件是否代表在随后的流通系统中的一种危害或潜在的危害

等来确定。这些因素可用定量数值表示，包装件或其内装物损坏程度的定量方法见本标准附录A(参考

件)

    在确定可以接受的损坏程度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内装物的单位价值;

    b. 内装物的单位数量;

    c. 包装件的发货数量;

    d. 流通费用;
    。. 内装物的危险性:无危害、对人体有危害、对其他商品有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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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包装件或其内装物损坏程度的定t方法

              (参考件)

A1 损坏程度可以定量如下:

    a. 用内装物在数量、体积、质量上的损失(漏出的损失与时间有关)。

    b. 用适当的试验方法测量内装物的损坏，例如:内装饼干的含水率、仪器的校核。

    。卜 包装件及其内装物在其他方面的损坏:

    (1) 尺寸改变;

    (2)损坏尺寸(例:裂开长度、生锈面积);
    (3)修理时间或成本。

A2可用记分法来作定量评价。在这个方法中用记分值表示不同类型内装物损坏的程度和不同类型内
装物损坏的相对重要性。表A1给出了这方面的两个示例。

表A1 用记分法确定损坏的示例

例 内装物 确定损坏量的方法 记 分 法

1 苹 果 侧量受伤直径

直 径，mm 记 分

  < 10

10 .15

15-20

20- 25

25̂ -30

  > 30

100

90

80

70

60

50

2 收音机 评价损坏严重程度

报坏严重程度 记 分

1.没有损坏

2.斋要修理的很伤:

  a)正常出售前的修理，

  b)送回工广的修理

3.无修理价值

100

  90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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